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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9970.htm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

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８２次会议通过法释〔

２００１〕２３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

偿责任问题的批复》已于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６日由最高人民

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８２次会议通过。现予公布，自２０

０１年７月２２日起施行。 二○○一年七月十七日 四川省高

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高法〔２０００〕１９８号《关于公安机

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问题的请示》收

悉。经研究，答复如下: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，

致使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，应当承

担行政赔偿责任。在确定赔偿的数额时，应当考虑该不履行

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

。 此复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